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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》经2006年7月14日中国气象

局局长办公会议和2006年8月14日国家保密局局务会审议通过

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。中国气象局局长 秦大

河国家保密局局长 夏勇二○○六年十一月七日涉外气象探测

和资料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涉外气象探测和

资料管理，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境外组织、机构和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

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气象探测和气象资料的提供

、使用和汇交等活动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境外组织、机构和

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

域从事前款所述活动，应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组织合作

进行。 第三条 从事涉外气象探测和气象资料的提供、使用和

汇交等活动，应当坚持严格监管、有效利用的原则，维护国

家安全，促进气象国际合作。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的涉

外气象探测和气象资料的提供、使用和汇交等活动，必须遵

守有关国家安全和保守国家秘密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

。 第四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全国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

的管理。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涉外气

象探测和资料的管理。 国家安全、保密等国务院其他有关部

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，应当按照职责配合气



象主管机构共同做好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的管理工作。 第五

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经批准的境外组织、机构和个人

提供气象探测场所和气象资料，不得将涉及国家秘密的气象

资料以任何方式提供给其他组织和个人或者予以发表。 境外

组织、机构和个人不得利用气象探测活动损害中华人民共和

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